
保单签收委托授权书

致：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本人已理解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，知晓本人的有关权利和义务。现因本人

原因未能亲笔签收保单回执，现委托

签收 号保单的

回执，其签收与本人的签收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贵公司将保单回执交由被授权人（即受托人）签收即视为本人已签收保单回执，

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或任何纠纷，皆由本人承担，贵公司无须负任何责任！

委 托 人（限为投保人） 受托人

签 名： 签 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： 身份证号码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